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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计法实施条例新在哪里？

王思彤

2017 年 5 月 28 日，李克强总理签署了第 681 号国

务院令，公布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》（以

下简称《条例》），自 2017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。这是我

国统计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。随着《条例》的深入学

习贯彻，我国统计工作一定会呈现出一个新的局面。

《条例》新在哪里？比较《条例》与此前的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细则》（以下简称《细则》），不

难看出其新意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

一是名称新。1983 年 12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

《统计法》以来，《细则》也经历了多次修订，但名称

一直叫“细则”。而这一次颁布的却叫“条例”，并且

同时废止了以前的《细则》。

二是结构新。《细则》只有六章，而《条例》包括

总则、统计调查项目、统计调查的组织实施、统计资料

的管理和公布、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、监督检查、法律

责任、附则等八章。很明显，《条例》更加突出了统计

调查的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，这两方面都作为专门的

一章来加以界定与规范。

三是内容新。《细则》只有三十六条，《条例》却

有五十五条，尤其是紧密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

2016 年 10 月中央就深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、提高统计

数据真实性做出的重要决策的贯彻落实，提出了许多

创新性举措，使一些规范更加具体化。其中引人瞩目

的有这样几个方面：

其一，用新概念反映了新形势。《条例》体现了很

强的时代感，在第三条中出现的“新兴产业”、“大数

据”、“云计算”，以及第五条中提到的“购买服务”，都

是《统计法》和《细则》中没有的。

其二，营利性统计调查成为禁止条款。《统计法》

也没有涉及“营利”、“有偿”、“无偿”这样的概念。《条

例》第五条明确，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和有关

部门不得组织实施营利性统计调查。”并且在第四十一

条明确了相关法律责任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。

其三，对统计调查项目审批做出了硬性规定。《统

计法》只是提出了统计调查项目的审批机关应当对调

查项目的必要性、可行性、科学性进行审查的要求，《细

则》也只是明确了编制和审查统计调查方案应当遵循

的原则。而《条例》第九条却更加规范地提出了审批

机关应当对统计调查项目作出予以批准的书面决定的

几项符合条件，更加便于操作，便于监督。

其 四，明 确 了 统 计 资 料 保 存 时 限。《 条 例 》第

二十二条规定，“统计调查中取得的统计调查对象的

原始资料，应当至少保存 2 年。汇总性统计资料应当

至少保存 10 年，重要的汇总性统计资料应当永久保

存。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”第二十三条规

定，“统计调查对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的原始记

录和统计台账，应当至少保存2 年。”这都是《统计法》

和《细则》没有的。

其 五，规 范 了 统 计 执 法 检 查 工 作。《 条 例 》第

三十六条规定，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从事统

计执法工作的人员，应当具备必要的法律知识和统计

业务知识，参加统计执法培训，并取得由国家统计局统

一印制的统计执法证。”这是对《统计法》第五章的延

伸补充。

其六，界定了失察与情节严重行为。《条例》对《统

计法》列举的严重统计违法行为失察、情节严重这两个

方面都作了更加清晰的界定。其中首次出现了“大面

积发生或者连续发生统计造假、弄虚作假”，以及“1 年

内被责令改正 3 次以上”的表述。

其七，对涉外统计调查进行了规范。《条例》在附

则部分专门用了三条来加以规范，并对涉外调查违法

行为的处置也作了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等具体规

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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